
題號 問題 解答內容 承辦人 分機被保險人設籍新北市且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可以到新北市的區公所社會課辦理加保全民健康保險：一、 父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或在學之 18 歲以上子女）都沒在工作，也沒在農、漁、工會等其他單位投保之全家人。二、 18 歲以上，未婚、未在學，待業期間也沒在農、漁、工會等其他單位投保之個人。三、 持有榮民證或榮民遺眷證，且無工作，也沒在農、漁、工會等其他單位投保者，其眷屬無工作者亦可選擇依附加保。工作時常更換，依其所適用的身分類別投保：一、 有工作的人，須由服務單位申報投保。二、 沒有工作但符合眷屬資格的人，須以眷屬身分依附有工作的親屬投保。三、 沒有工作也不符合眷屬資格的人，則以地區人口身分，到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投保。一、本國人之港、澳、大陸或外籍配偶，持有居留證，在臺灣居留滿 6 個月者，自 88年 7 月 17 日起應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二、大陸配偶持有團聚、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等事由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來台者，應自其在臺灣連續停留或 居留滿 6 個月之日起併計6個月內一次出境未滿30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三、大陸人士參加全民健保相關規定說明，及大陸配偶以團聚證入境後換領依親居留證，依親居留證入出境許可證上之第3頁加蓋團聚入境日期： 年 月 日填入日期起算在臺居留日期。一、出國須每單次出境超過 6 個月以上，使符合停保資格。二、保險對象出國辦理停保者，應自返國之日檢附本人出入境證明或護照至投保單位辦理復保，出國 6 個月以上者從復保當月開始計算保險費。三、出國未達 6 個月，應註銷停保，並補繳保險費。四、出國前辦理停保以出國日為停保日，出國後辦理停保以申請日為停保日。五、假如返國未辦理復保，不論是否再出國，一律追溯自辦理停保之當次返國日復保並追繳保險費。六、以後每次出國若再有預定6個月以上情形，須重新選擇是否停保；如果選擇停保，應至投保單位重新申報。自102年1月1日起二代健保實施後曾辦理出國停保，於返國復保後應屆滿3個月，使得再次辦理停保。七、選擇停保者，在國外期間不能辦理復保，亦不能申起核退醫療費用，須等到返國並辦理復保後，才能享有健保醫療權益。親洽、委託她人至健保署各分局、郵局櫃檯現場辦理：一、請填寫「請領健保IC卡申請表」。正面請黏貼最近兩年內2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未戴有色眼鏡照片1張。背面黏貼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14歲以下未領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居留證等身分證明文件。二、由代理人代為現場辦理時，應同時出示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備查驗。(14歲以下未領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正本代之)三、工本費200元。四、作業時間：(一)健保署臺北業務組：約1小時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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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局櫃檯代收：可於5個工作天收到卡片(普通掛號寄至通訊住址)。第六類被保險人每月平均保險費為1,249元。一、地區人口：被保險人自付保險費826元。(本人+1口眷：1,652元；本人+2口眷：2,478元；本人+3口眷：3,304元)二、無職業榮民及其眷屬：榮民本身無須繳費，榮民之眷屬自付保險費(負擔比率30%)413元。一、資格：申請分期繳納欠費，被保險人欠費總額達2,000元以上，因經濟困難，無法一次繳納者，可辦理分期付款。二、應備文件：攜帶當事人身分證、印章，並準備分期頭期款現金。三、服務地點：請到健保署臺北業務組(臺北市公園路 15  之 1 號 5 樓)辦理。四、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 12:30 、下午 1:30 至 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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